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0號

原      告  何政鴻 

訴訟代理人  何立斌律師

被      告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明達 

訴訟代理人  馮鉦喻律師

複  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6,122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6,122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

　1.原告自民國106年1月1日受僱被告，擔任被告臺中公益店畜

產部職員，107年1月1日於臺中崇德店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

07年6月1日於公益店擔任畜產部職員，107年起於公益店畜

產部副組長。其後，被告竟未經原告同意，先於111年7月21

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月1日將原告調

職至彰化物流中心，嗣於111年9月1日始將原告調回至臺中

公益店。此外，原告薪資每月達新台幣（下同）35,000元，

然被告竟於111年7月片面調降原告薪資為30,000元，其後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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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1年9月1日雖將原告調職回公益店，然並未恢復原告副

組長職務及薪資。

　2.被告逕將原告自臺中調職至彰化，未考慮原告家庭生活利

益，造成原告通勤路途與時間增加，且未給予必要協助，甚

且調降原告薪資，顯屬不利益變更，其後雖將原告調職回臺

中公益店，然並未回復原告之薪資及職級，業已違反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

　3.此外，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並未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

且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給付原告，另被告給付原告之11

1年7月1日至9月15日工資亦有短少。

　4.其後，經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因兩造未有共識而未成

立；原告並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當日，以被告違法

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及以被告給付原告之7至9月薪資、延長工時工資、特休

未休工資均有短少為由，併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理由；則

兩造勞動契約已於是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終止，

被告嗣後再以原告連續3日曠職為由，再次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自非有理。

  5.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

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下列項目：

   ⑴資遣費：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止任職被

告，年資5年9月，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99,584元。

   ⑵薪資差額：原告於111年6月薪資為34,500元，然被告於111

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

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

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0元，是被告就111年7

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應再給付原告共11,250元。 

   ⑶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經被告給付予原告，被告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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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休未休工資共12,837元予原告。

   ⑷延長工時工資：原告任職期間因業務繁忙，時常需加班完

成工作，依據原告任職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統計結果，被

告應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共439,705元。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

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告依照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

自應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原告。　

　   此外，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之47,158元，被告應再

給付原告518,509元。　 

　 ㈡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518,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

告應開具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3.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

　1.被告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原告於111年7月至同年8月31日

在被告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任職，屬短暫支援性質，加以被

告已於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原工作地點即被告臺中公益

店，是被告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之情事。 

  2.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⑴原告固主張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以被告於111年7月

21日對原告違法調動，且給付被告之111年7、8月薪資有短

少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然原告主張終止契約之時間業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

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所為終止並非合法。

　⑵原告固於本案起訴時另以其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

主張之第3至5點理由已說明被告因給付之工資有短少、未給

付原告延長工時及特休未休工資等情構成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之理由，故原告當時亦已依勞基法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等語。然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乃針對確定發生

之薪資債權為規範，對尚未發生或不確定之工資請求，則應

受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拘束，而原告前開主張，均屬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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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生或不確定之薪資債權，應適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則原告主張業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有據。

　⑶況被告已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未足之薪資共47,158元，

原告既未於被告給付前開款項前行使終止權，則原告原有陷

於生活困難之危險已不存在，被告短支薪資之瑕疵業經治

癒，則原告再以被告短支111年7至9月薪資為由，依照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非有據。

　3.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

　⑴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106年1月至111年10月延長工時工

資，然原告係於111年10月申請調解，則106年10月前之延長

工資請求權業已罹於5年時效。

　⑵此外，雇主因經營管理之需，自得與勞工約定加班費請領程

序，而依照兩造工作規則第23條約定，就加班之認定，約定

採申請制，公益店店長亦有對員工宣導，且原告前曾依此程

序提出加班申請，加以被告每月依照考勤表製作出勤紀錄供

員工確認，若有錯誤亦得更正，並據以發放薪資，則原告是

否有延長工時之情形，當以經原告確認之出勤紀錄為準，原

告主張提早或逾時停留公司乃勞工片面之延長工時，自不得

再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4.原告不得請求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於111年9月

16日起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12年2月1日回任，然迄未

到職，業已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前經被告於112年11月16日

勞資爭議調解時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受僱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畜產部職

員，107年1月1日起於崇德分公司，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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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日起於公益店畜產部職員，107年8月5日轉任副組

長，並於111年7月21日調至彰化食研中心，111年8月1日調

至彰化物流中心，9 月1日調至公益店。

　㈡原告於111年9月16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迄今並未復工。

　㈢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以原告曠工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

於112年11月16日收悉。

　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47,158元予原告。

　㈥原告於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共32日，於本件請求11日。

　㈦離職前六個月每月平均薪資為34,50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有否違法調職？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

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

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

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

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

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

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

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

程度，綜合考量。

　2.查⑴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1年7月21日至同年8

月3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㈠），而原告住所與被告公益店行車距離

約6公里、然原告住所至彰化物流或食研中心距離則近28公

里，有Google Map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99至103頁），此

外，原告於111年7至8月僅領取30,000元薪資，較之於111年

6月領取34,500元薪資少，另有薪資單存卷可查（本院卷一

第455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考慮原告及其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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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不利益，致受有通勤及薪資之損失，並非無憑。⑵被告

另主張有提供油資補貼等語，惟被告提供之油資補貼僅數百

元，有被告提出之業務開車行程申報表、統一發票附卷可查

（本院卷一第493至495頁），則加計油資補貼後，原告之薪

資未有增加，且仍低於調職前領得之薪資，則被告此部分抗

辯，無從據為合法調職之依據。⑶此外，被告就對原告調職

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乙節，則未另舉證以為其佐，則

原告主張被告乃違法調職，即屬可採。

　㈡原告取得之111年7至9月15日期間薪資是否有短少？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

有明文。查原告於111年7至9月以每月3萬元標準給薪，然原

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在卷可參（本

院卷一第456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薪資有短少，

即屬可採。

　㈢原告是否未取得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尚

有11日特別休假未休，有特休統計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

285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另原

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詳下述㈤⒉），然被告

係於112年3月1日方另匯款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㈦），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

資，亦屬有據。

　㈣原告是否未取得延長工時工資

　⒈按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屬雇主就其依法令

應備置之文書，雇主有提出之義務，此參勞動事件法第35條

立法理由可明。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

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

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以：「…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

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

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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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

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

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

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

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

等」。因此，出勤紀錄固可為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

意而執行職務，然非不可以反證推翻之。

　⒉經查：

　⑴「本公司依第22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

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被

告工作規則第23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9頁）。

　⑵證人即被告人事課課長陳郁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6

年11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擔任人事課長，負責薪資、考勤事

項，被告立有工作規則，關於員工加班部分規定於第23條，

需要填寫申請表並經主管簽核，送人事課每月結算，並印出

週報表請員工、組長簽名確認「時數、遲到、曠職、出勤問

題」後，再由人事課登錄到考勤系統以計算薪資，若有錯

誤，會由員工直接修正於報表，並由人事課再修正到考勤系

統，任職期間未曾見聞有組長拒絕簽核加班申請單，原告本

人及公益店店長王煜光均有提交加班單過等語（本院卷二第

9至17頁）。

　⑶證人即被告店長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員工偶爾會

需要加班，可以向被告提出加班單提報給總公司申請加班

費，儘量當天填寫，我有向員工宣導加班流程；原告任職期

間有填過加班申請單，我都有許可並呈報給總公司；週報表

每個月確認，由員工確認上班時數、出勤天數、休假天數是

否正確，若有錯誤會調打卡紀錄請公司修正等語（本院卷二

第22至25、第29頁）。

　⑷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被告生鮮組組長，於

被告任職2、30年，每個月都會收到週報表，由個人確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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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之打卡紀錄、日數統計，若有錯誤會向店長、人事反

應，故上面會有校對章，任職期間從未看過被告不准請假、

不准加班或不發給加班費之情形等語（本院卷二第33至37

頁）。

　⑸此外，「請修改右側的時數（遲到、曠職等結果），並修正

左側出勤問題（行事曆、班別不對，或上班時間等四格時間

有缺），是關您薪資，請要確認清楚」、「津貼：H」、

「加班①：H」、「加班②：H」，有被告月報表附卷可參，

且原告本人前亦有申報加班之紀錄，亦有月報表附卷可查

（本院卷一第383頁），足見被告為落實員工出勤紀錄中有

無加班之確實性，已建制申報加班及確認加班時數程序，並

督促員工申請加班。原告既曾依此程序申請加班，自知之甚

詳；而被告於每月既已提供月報表供原告確認（含所載之加

班事實及時數），並據以發給薪資，堪認被告所舉事證已足

以做為出勤紀錄之反對證據。從而，原告於事後再以囿於公

司文化氛圍等因素而未能提出加班申請等語，並無可採。

　⒊況⑴證人王煜光另證稱：被告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班是上

午8點至5點半、晚班是中午12點至晚上9點半，中間休息1個

半小時，員工分成正職與計時人員，工作內容一樣，時間有

重疊，正職人員是每天上班，計時人員是預排班，依照班表

上班，上班時數較短；早班計時人員是輔助正職人員工作、

晚班計時人員就會做正職人員下班後的工作，計時人員是協

助正常工作，並非協助加班時間。此外，正職人員工作都可

以在正常工時內完成等語（本院卷二第21至25頁、第23

頁），⑵另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基本上員工都是

正常上下班，不加班，旺季或店務繁忙時，若貨未盤完可以

明天再盤或登打數字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⑶是依證人

前開證述，被告員工加班情形並非常見，被告亦有以正職及

計時人員配合方式因應，則原告主張：時常需要加班，尚非

有據。⑷至原告固另主張：曾提出加班申請遭拒絕等語，然

原告並未舉證以為其佐。參以原告曾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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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則有出勤異動申請單附卷可參（本院

卷一第321至322頁），益徵原告主張曾申請加班遭駁回，尚

非可採。　　

　4.原告固又主張被告並未關燈或驅離原告，容任原告停留公

司，堪認有受領原告所提供勞務之意等語。然查：⑴①證人

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擔任畜產部副組長期間工作

內容包含填寫生產履歷，不清楚原告有否因為填寫前開履歷

而加班，有看過原告下班時間還待在作業室裡面，但不知道

原告在做什麼事等語（本院卷二第27頁），②證人謝清慧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是同事，在收東西下班時，正要

離開時經常看到原告於下班後仍留在公益店內坐在電腦桌

前，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我有問他大家都下班了、作業室

電燈也關掉了、你怎麼還不下班，他回我一句他在等他老婆

下班。他老婆在公益路，他太太經常到店內跟他一起下班等

語（本院卷二第39頁），則原告留置於被告是否乃進行對被

告提供勞務之行為，實屬未明。⑵此外，證人王煜光證稱：

被告是營業場所，若員工正常下班時間到後仍留在公司，被

告不會、也無法將員工驅離工作場所，或以關掉燈光、空調

方式促請員工離開等語（本院卷二第30頁），既然原告因賣

場性質而無法以關燈或驅離員工方式令員工於正常上班時間

後離去，則原告主張：被告關燈或驅離原告即有受領勞務之

意，仍非有據。⑶再者，原告復未另行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

加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

僅憑原告之出勤紀錄有逾時之情形，即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

甚明。　　

　⒋準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延長工時為被告提供勞務之情

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㈤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終止原因及依據為何？　

　1.原告得否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⑴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

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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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主張原告原任職於被告臺中公益店，然被告前於111年7月

2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

8月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中心，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

活之利益，造成原告通勤之負擔，且原告薪資亦有減少，要

屬不合法之調職等語，原告自得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業已於

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至臺中公益店，且原告並未係以被

告違反勞工法令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然被告並未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之，自不得據

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

　⑶次查原告於111年10月4日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㈢）然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原告至遲應於違法調職

之末日即111年8月31日起30日內即同年9月30日前對被告為

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本件原告固於111年9月19

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原告乃於同年10月4日方以被告違

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頁），是

原告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30日之終止期間，則

原告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有據。

　⒉原告於10月4日是否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

契約？所為終止是否合法？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查「勞方認為資方調動不當及

勞方主張第3點至第7點，故以勞基法第14條1項6款終止勞動

契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7頁），

堪認雖原告固僅引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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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法律依據，然原告並非具勞動法專業、既於申請事由欄

已主張被告給付之111年7至8月薪資有短少、未給付延長工

時及特別休假工資等情事，則縱原告未引用相應之法條，亦

堪認除違法調職外，原告亦以前開事由為終止勞動契約之理

由，而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日特休未休工資、另被告給付予

原告之111年7至8月薪資亦有短少，業如前述，則原告主張

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有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屬有據。準此，堪認兩造勞

動契約業經原告於是日依照前開規定而終止。被告抗辯：原

告於是日未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並非可採。

　㈥茲就原告各項請求說明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

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

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

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項定有明文。如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原告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8月31日

合法終止，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契約終

止之日止工作年資之資遣費。而原告終止契約之日前六個月

平均薪資為34,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㈦），另原告以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契約，業如前

述，則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99,380

元（計算式：34500×2×317/360＝99380，資遣費計算表見本

院卷二第105頁）。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2.原告請求被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⑴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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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

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

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

明書。

　⑵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0月4日合法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

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原告依前揭規定請

求被告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

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

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

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

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乃月薪制，

然被告於111年7至9月未給付足額工資予原告，業如前述，

而原告於111年6月正常工作時間領取之薪資為34,500元，有

薪資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5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應

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12,650元(計算式：34500÷30×11=126

50)，即屬可採。

　4.原告請求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差額部分

　　查被告給付原告之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有短少，業

如前述，而原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

在卷可參，然被告於111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

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

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

250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就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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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原告薪資11,250元，即屬可取。

　5.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

延長工時之行為，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

工資，尚非有據，並非可採。　

　6.準此，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23,280元(計算式：99380+12650+

11250＝123280），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之47,1

58元，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原告76,122元（計算式：0000

00-00000＝76122），即屬可採。

五、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

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

別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資遣費，核屬有確

定期限之債務，其中薪資應每月足額給付、另資遣費則應於

契約終止時發給，然原告請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利息起

算日，並未逾前開規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7月26

日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

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

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6,1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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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

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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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0號
原      告  何政鴻  
訴訟代理人  何立斌律師
被      告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明達  
訴訟代理人  馮鉦喻律師
複  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6,122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6,1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
　1.原告自民國106年1月1日受僱被告，擔任被告臺中公益店畜產部職員，107年1月1日於臺中崇德店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07年6月1日於公益店擔任畜產部職員，107年起於公益店畜產部副組長。其後，被告竟未經原告同意，先於111年7月2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月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中心，嗣於111年9月1日始將原告調回至臺中公益店。此外，原告薪資每月達新台幣（下同）35,000元，然被告竟於111年7月片面調降原告薪資為30,000元，其後雖於111年9月1日雖將原告調職回公益店，然並未恢復原告副組長職務及薪資。
　2.被告逕將原告自臺中調職至彰化，未考慮原告家庭生活利益，造成原告通勤路途與時間增加，且未給予必要協助，甚且調降原告薪資，顯屬不利益變更，其後雖將原告調職回臺中公益店，然並未回復原告之薪資及職級，業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
　3.此外，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並未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且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給付原告，另被告給付原告之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工資亦有短少。
　4.其後，經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因兩造未有共識而未成立；原告並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當日，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及以被告給付原告之7至9月薪資、延長工時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均有短少為由，併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理由；則兩造勞動契約已於是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終止，被告嗣後再以原告連續3日曠職為由，再次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自非有理。
  5.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
   ⑴資遣費：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止任職被告，年資5年9月，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99,584元。
   ⑵薪資差額：原告於111年6月薪資為34,500元，然被告於111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0元，是被告就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應再給付原告共11,250元。 
   ⑶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經被告給付予原告，被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共12,837元予原告。
   ⑷延長工時工資：原告任職期間因業務繁忙，時常需加班完成工作，依據原告任職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統計結果，被告應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共439,705元。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告依照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自應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原告。　
　   此外，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之47,1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18,509元。　 
　 ㈡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518,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開具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3.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
　1.被告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原告於111年7月至同年8月31日在被告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任職，屬短暫支援性質，加以被告已於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原工作地點即被告臺中公益店，是被告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之情事。  
  2.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⑴原告固主張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以被告於111年7月21日對原告違法調動，且給付被告之111年7、8月薪資有短少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原告主張終止契約之時間業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所為終止並非合法。
　⑵原告固於本案起訴時另以其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之第3至5點理由已說明被告因給付之工資有短少、未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及特休未休工資等情構成原告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故原告當時亦已依勞基法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然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乃針對確定發生之薪資債權為規範，對尚未發生或不確定之工資請求，則應受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拘束，而原告前開主張，均屬尚未發生或不確定之薪資債權，應適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則原告主張業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有據。
　⑶況被告已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未足之薪資共47,158元，原告既未於被告給付前開款項前行使終止權，則原告原有陷於生活困難之危險已不存在，被告短支薪資之瑕疵業經治癒，則原告再以被告短支111年7至9月薪資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非有據。
　3.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
　⑴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106年1月至111年10月延長工時工資，然原告係於111年10月申請調解，則106年10月前之延長工資請求權業已罹於5年時效。
　⑵此外，雇主因經營管理之需，自得與勞工約定加班費請領程序，而依照兩造工作規則第23條約定，就加班之認定，約定採申請制，公益店店長亦有對員工宣導，且原告前曾依此程序提出加班申請，加以被告每月依照考勤表製作出勤紀錄供員工確認，若有錯誤亦得更正，並據以發放薪資，則原告是否有延長工時之情形，當以經原告確認之出勤紀錄為準，原告主張提早或逾時停留公司乃勞工片面之延長工時，自不得再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4.原告不得請求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於111年9月16日起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12年2月1日回任，然迄未到職，業已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前經被告於112年11月16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受僱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畜產部職員，107年1月1日起於崇德分公司，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07 年6月1日起於公益店畜產部職員，107年8月5日轉任副組長，並於111年7月21日調至彰化食研中心，111年8月1日調至彰化物流中心，9 月1日調至公益店。
　㈡原告於111年9月16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迄今並未復工。
　㈢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以原告曠工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於112年11月16日收悉。
　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47,158元予原告。
　㈥原告於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共32日，於本件請求11日。
　㈦離職前六個月每月平均薪資為34,50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有否違法調職？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
　2.查⑴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1年7月21日至同年8月3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而原告住所與被告公益店行車距離約6公里、然原告住所至彰化物流或食研中心距離則近28公里，有Google Map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99至103頁），此外，原告於111年7至8月僅領取30,000元薪資，較之於111年6月領取34,500元薪資少，另有薪資單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5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考慮原告及其家庭生活之不利益，致受有通勤及薪資之損失，並非無憑。⑵被告另主張有提供油資補貼等語，惟被告提供之油資補貼僅數百元，有被告提出之業務開車行程申報表、統一發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93至495頁），則加計油資補貼後，原告之薪資未有增加，且仍低於調職前領得之薪資，則被告此部分抗辯，無從據為合法調職之依據。⑶此外，被告就對原告調職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乙節，則未另舉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被告乃違法調職，即屬可採。
　㈡原告取得之111年7至9月15日期間薪資是否有短少？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1年7至9月以每月3萬元標準給薪，然原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456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薪資有短少，即屬可採。
　㈢原告是否未取得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尚有11日特別休假未休，有特休統計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85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另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詳下述㈤⒉），然被告係於112年3月1日方另匯款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亦屬有據。
　㈣原告是否未取得延長工時工資
　⒈按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屬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雇主有提出之義務，此參勞動事件法第35條立法理由可明。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以：「…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因此，出勤紀錄固可為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然非不可以反證推翻之。
　⒉經查：
　⑴「本公司依第22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被告工作規則第23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9頁）。
　⑵證人即被告人事課課長陳郁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6年11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擔任人事課長，負責薪資、考勤事項，被告立有工作規則，關於員工加班部分規定於第23條，需要填寫申請表並經主管簽核，送人事課每月結算，並印出週報表請員工、組長簽名確認「時數、遲到、曠職、出勤問題」後，再由人事課登錄到考勤系統以計算薪資，若有錯誤，會由員工直接修正於報表，並由人事課再修正到考勤系統，任職期間未曾見聞有組長拒絕簽核加班申請單，原告本人及公益店店長王煜光均有提交加班單過等語（本院卷二第9至17頁）。
　⑶證人即被告店長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員工偶爾會需要加班，可以向被告提出加班單提報給總公司申請加班費，儘量當天填寫，我有向員工宣導加班流程；原告任職期間有填過加班申請單，我都有許可並呈報給總公司；週報表每個月確認，由員工確認上班時數、出勤天數、休假天數是否正確，若有錯誤會調打卡紀錄請公司修正等語（本院卷二第22至25、第29頁）。
　⑷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被告生鮮組組長，於被告任職2、30年，每個月都會收到週報表，由個人確認其上班之打卡紀錄、日數統計，若有錯誤會向店長、人事反應，故上面會有校對章，任職期間從未看過被告不准請假、不准加班或不發給加班費之情形等語（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
　⑸此外，「請修改右側的時數（遲到、曠職等結果），並修正左側出勤問題（行事曆、班別不對，或上班時間等四格時間有缺），是關您薪資，請要確認清楚」、「津貼：H」、「加班①：H」、「加班②：H」，有被告月報表附卷可參，且原告本人前亦有申報加班之紀錄，亦有月報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83頁），足見被告為落實員工出勤紀錄中有無加班之確實性，已建制申報加班及確認加班時數程序，並督促員工申請加班。原告既曾依此程序申請加班，自知之甚詳；而被告於每月既已提供月報表供原告確認（含所載之加班事實及時數），並據以發給薪資，堪認被告所舉事證已足以做為出勤紀錄之反對證據。從而，原告於事後再以囿於公司文化氛圍等因素而未能提出加班申請等語，並無可採。
　⒊況⑴證人王煜光另證稱：被告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班是上午8點至5點半、晚班是中午12點至晚上9點半，中間休息1個半小時，員工分成正職與計時人員，工作內容一樣，時間有重疊，正職人員是每天上班，計時人員是預排班，依照班表上班，上班時數較短；早班計時人員是輔助正職人員工作、晚班計時人員就會做正職人員下班後的工作，計時人員是協助正常工作，並非協助加班時間。此外，正職人員工作都可以在正常工時內完成等語（本院卷二第21至25頁、第23頁），⑵另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基本上員工都是正常上下班，不加班，旺季或店務繁忙時，若貨未盤完可以明天再盤或登打數字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⑶是依證人前開證述，被告員工加班情形並非常見，被告亦有以正職及計時人員配合方式因應，則原告主張：時常需要加班，尚非有據。⑷至原告固另主張：曾提出加班申請遭拒絕等語，然原告並未舉證以為其佐。參以原告曾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加班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則有出勤異動申請單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21至322頁），益徵原告主張曾申請加班遭駁回，尚非可採。　　
　4.原告固又主張被告並未關燈或驅離原告，容任原告停留公司，堪認有受領原告所提供勞務之意等語。然查：⑴①證人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擔任畜產部副組長期間工作內容包含填寫生產履歷，不清楚原告有否因為填寫前開履歷而加班，有看過原告下班時間還待在作業室裡面，但不知道原告在做什麼事等語（本院卷二第27頁），②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是同事，在收東西下班時，正要離開時經常看到原告於下班後仍留在公益店內坐在電腦桌前，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我有問他大家都下班了、作業室電燈也關掉了、你怎麼還不下班，他回我一句他在等他老婆下班。他老婆在公益路，他太太經常到店內跟他一起下班等語（本院卷二第39頁），則原告留置於被告是否乃進行對被告提供勞務之行為，實屬未明。⑵此外，證人王煜光證稱：被告是營業場所，若員工正常下班時間到後仍留在公司，被告不會、也無法將員工驅離工作場所，或以關掉燈光、空調方式促請員工離開等語（本院卷二第30頁），既然原告因賣場性質而無法以關燈或驅離員工方式令員工於正常上班時間後離去，則原告主張：被告關燈或驅離原告即有受領勞務之意，仍非有據。⑶再者，原告復未另行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加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僅憑原告之出勤紀錄有逾時之情形，即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甚明。　　
　⒋準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延長工時為被告提供勞務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㈤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終止原因及依據為何？　
　1.原告得否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⑴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主張原告原任職於被告臺中公益店，然被告前於111年7月2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月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中心，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活之利益，造成原告通勤之負擔，且原告薪資亦有減少，要屬不合法之調職等語，原告自得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業已於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至臺中公益店，且原告並未係以被告違反勞工法令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並未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之，自不得據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
　⑶次查原告於111年10月4日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然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原告至遲應於違法調職之末日即111年8月31日起30日內即同年9月30日前對被告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本件原告固於111年9月1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原告乃於同年10月4日方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頁），是原告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30日之終止期間，則原告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有據。
　⒉原告於10月4日是否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所為終止是否合法？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查「勞方認為資方調動不當及勞方主張第3點至第7點，故以勞基法第14條1項6款終止勞動契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7頁），堪認雖原告固僅引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契約之法律依據，然原告並非具勞動法專業、既於申請事由欄已主張被告給付之111年7至8月薪資有短少、未給付延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工資等情事，則縱原告未引用相應之法條，亦堪認除違法調職外，原告亦以前開事由為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而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日特休未休工資、另被告給付予原告之111年7至8月薪資亦有短少，業如前述，則原告主張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有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屬有據。準此，堪認兩造勞動契約業經原告於是日依照前開規定而終止。被告抗辯：原告於是日未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可採。
　㈥茲就原告各項請求說明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如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8月31日合法終止，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契約終止之日止工作年資之資遣費。而原告終止契約之日前六個月平均薪資為34,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另原告以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契約，業如前述，則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99,380元（計算式：34500×2×317/360＝99380，資遣費計算表見本院卷二第105頁）。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2.原告請求被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⑴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⑵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0月4日合法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乃月薪制，然被告於111年7至9月未給付足額工資予原告，業如前述，而原告於111年6月正常工作時間領取之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5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12,650元(計算式：34500÷30×11=12650)，即屬可採。
　4.原告請求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差額部分
　　查被告給付原告之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有短少，業如前述，而原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在卷可參，然被告於111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0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就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再給付原告薪資11,250元，即屬可取。
　5.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延長工時之行為，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尚非有據，並非可採。　
　6.準此，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23,280元(計算式：99380+12650+11250＝123280），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之47,158元，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原告76,122元（計算式：000000-00000＝76122），即屬可採。
五、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資遣費，核屬有確定期限之債務，其中薪資應每月足額給付、另資遣費則應於契約終止時發給，然原告請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利息起算日，並未逾前開規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7月26日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6,1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0號

原      告  何政鴻  

訴訟代理人  何立斌律師

被      告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明達  

訴訟代理人  馮鉦喻律師

複  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6,122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6,122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

　1.原告自民國106年1月1日受僱被告，擔任被告臺中公益店畜

    產部職員，107年1月1日於臺中崇德店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

    07年6月1日於公益店擔任畜產部職員，107年起於公益店畜

    產部副組長。其後，被告竟未經原告同意，先於111年7月21

    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月1日將原告調

    職至彰化物流中心，嗣於111年9月1日始將原告調回至臺中

    公益店。此外，原告薪資每月達新台幣（下同）35,000元，

    然被告竟於111年7月片面調降原告薪資為30,000元，其後雖

    於111年9月1日雖將原告調職回公益店，然並未恢復原告副

    組長職務及薪資。

　2.被告逕將原告自臺中調職至彰化，未考慮原告家庭生活利益

    ，造成原告通勤路途與時間增加，且未給予必要協助，甚且

    調降原告薪資，顯屬不利益變更，其後雖將原告調職回臺中

    公益店，然並未回復原告之薪資及職級，業已違反勞動基準

    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

　3.此外，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並未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

    且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給付原告，另被告給付原告之11

    1年7月1日至9月15日工資亦有短少。

　4.其後，經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因兩造未有共識而未成

    立；原告並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當日，以被告違法

    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及以被告給付原告之7至9月薪資、延長工時工資、特休

    未休工資均有短少為由，併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理由；則

    兩造勞動契約已於是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終止，

    被告嗣後再以原告連續3日曠職為由，再次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自非有理。

  5.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

    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下列項目：

   ⑴資遣費：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止任職被告

     ，年資5年9月，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99,584元。

   ⑵薪資差額：原告於111年6月薪資為34,500元，然被告於111

     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

     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

     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0元，是被告就111年7

     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應再給付原告共11,250元。 

   ⑶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尚

     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經被告給付予原告，被告應給付特

     休未休工資共12,837元予原告。

   ⑷延長工時工資：原告任職期間因業務繁忙，時常需加班完成

     工作，依據原告任職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統計結果，被告

     應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共439,705元。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

     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告依照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

     自應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原告。　

　   此外，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之47,158元，被告應再

     給付原告518,509元。　 

　 ㈡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518,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

     告應開具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3.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

　1.被告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原告於111年7月至同年8月31日

    在被告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任職，屬短暫支援性質，加以被

    告已於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原工作地點即被告臺中公益

    店，是被告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之情事。  

  2.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⑴原告固主張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以被告於111年7月2

    1日對原告違法調動，且給付被告之111年7、8月薪資有短少

    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

    原告主張終止契約之時間業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3

    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所為終止並非合法。

　⑵原告固於本案起訴時另以其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

    主張之第3至5點理由已說明被告因給付之工資有短少、未給

    付原告延長工時及特休未休工資等情構成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之理由，故原告當時亦已依勞基法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等語。然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乃針對確定發生

    之薪資債權為規範，對尚未發生或不確定之工資請求，則應

    受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拘束，而原告前開主張，均屬尚

    未發生或不確定之薪資債權，應適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則原告主張業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有據。

　⑶況被告已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未足之薪資共47,158元，原

    告既未於被告給付前開款項前行使終止權，則原告原有陷於

    生活困難之危險已不存在，被告短支薪資之瑕疵業經治癒，

    則原告再以被告短支111年7至9月薪資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非有據。

　3.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

　⑴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106年1月至111年10月延長工時工資，

    然原告係於111年10月申請調解，則106年10月前之延長工資

    請求權業已罹於5年時效。

　⑵此外，雇主因經營管理之需，自得與勞工約定加班費請領程

    序，而依照兩造工作規則第23條約定，就加班之認定，約定

    採申請制，公益店店長亦有對員工宣導，且原告前曾依此程

    序提出加班申請，加以被告每月依照考勤表製作出勤紀錄供

    員工確認，若有錯誤亦得更正，並據以發放薪資，則原告是

    否有延長工時之情形，當以經原告確認之出勤紀錄為準，原

    告主張提早或逾時停留公司乃勞工片面之延長工時，自不得

    再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4.原告不得請求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於111年9月

    16日起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12年2月1日回任，然迄未

    到職，業已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前經被告於112年11月16日

    勞資爭議調解時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受僱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畜產部職員

    ，107年1月1日起於崇德分公司，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07 

    年6月1日起於公益店畜產部職員，107年8月5日轉任副組長

    ，並於111年7月21日調至彰化食研中心，111年8月1日調至

    彰化物流中心，9 月1日調至公益店。

　㈡原告於111年9月16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迄今並未復工。

　㈢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6款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以原告曠工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

    於112年11月16日收悉。

　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47,158元予原告。

　㈥原告於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共32日，於本件請求11日。

　㈦離職前六個月每月平均薪資為34,50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有否違法調職？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

    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

    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

    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

    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

    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

    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

    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

    程度，綜合考量。

　2.查⑴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1年7月21日至同年8月

    3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㈠），而原告住所與被告公益店行車距離約6

    公里、然原告住所至彰化物流或食研中心距離則近28公里，

    有Google Map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99至103頁），此外，

    原告於111年7至8月僅領取30,000元薪資，較之於111年6月

    領取34,500元薪資少，另有薪資單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

    5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考慮原告及其家庭生活之

    不利益，致受有通勤及薪資之損失，並非無憑。⑵被告另主

    張有提供油資補貼等語，惟被告提供之油資補貼僅數百元，

    有被告提出之業務開車行程申報表、統一發票附卷可查（本

    院卷一第493至495頁），則加計油資補貼後，原告之薪資未

    有增加，且仍低於調職前領得之薪資，則被告此部分抗辯，

    無從據為合法調職之依據。⑶此外，被告就對原告調職符合

    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乙節，則未另舉證以為其佐，則原告

    主張被告乃違法調職，即屬可採。

　㈡原告取得之111年7至9月15日期間薪資是否有短少？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

    有明文。查原告於111年7至9月以每月3萬元標準給薪，然原

    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在卷可參（本

    院卷一第456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薪資有短少，

    即屬可採。

　㈢原告是否未取得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尚

    有11日特別休假未休，有特休統計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

    285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另原告

    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詳下述㈤⒉），然被告係於1

    12年3月1日方另匯款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㈦），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亦屬有

    據。

　㈣原告是否未取得延長工時工資

　⒈按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屬雇主就其依法令應

    備置之文書，雇主有提出之義務，此參勞動事件法第35條立

    法理由可明。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

    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

    明文。其立法理由略以：「…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

    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

    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

    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

    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

    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

    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

    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

    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因此，出勤紀錄固可為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

    行職務，然非不可以反證推翻之。

　⒉經查：

　⑴「本公司依第22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

    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被

    告工作規則第23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9頁）。

　⑵證人即被告人事課課長陳郁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6年

    11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擔任人事課長，負責薪資、考勤事項

    ，被告立有工作規則，關於員工加班部分規定於第23條，需

    要填寫申請表並經主管簽核，送人事課每月結算，並印出週

    報表請員工、組長簽名確認「時數、遲到、曠職、出勤問題

    」後，再由人事課登錄到考勤系統以計算薪資，若有錯誤，

    會由員工直接修正於報表，並由人事課再修正到考勤系統，

    任職期間未曾見聞有組長拒絕簽核加班申請單，原告本人及

    公益店店長王煜光均有提交加班單過等語（本院卷二第9至1

    7頁）。

　⑶證人即被告店長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員工偶爾會

    需要加班，可以向被告提出加班單提報給總公司申請加班費

    ，儘量當天填寫，我有向員工宣導加班流程；原告任職期間

    有填過加班申請單，我都有許可並呈報給總公司；週報表每

    個月確認，由員工確認上班時數、出勤天數、休假天數是否

    正確，若有錯誤會調打卡紀錄請公司修正等語（本院卷二第

    22至25、第29頁）。

　⑷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被告生鮮組組長，於

    被告任職2、30年，每個月都會收到週報表，由個人確認其

    上班之打卡紀錄、日數統計，若有錯誤會向店長、人事反應

    ，故上面會有校對章，任職期間從未看過被告不准請假、不

    准加班或不發給加班費之情形等語（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

    。

　⑸此外，「請修改右側的時數（遲到、曠職等結果），並修正

    左側出勤問題（行事曆、班別不對，或上班時間等四格時間

    有缺），是關您薪資，請要確認清楚」、「津貼：H」、「

    加班①：H」、「加班②：H」，有被告月報表附卷可參，且原

    告本人前亦有申報加班之紀錄，亦有月報表附卷可查（本院

    卷一第383頁），足見被告為落實員工出勤紀錄中有無加班

    之確實性，已建制申報加班及確認加班時數程序，並督促員

    工申請加班。原告既曾依此程序申請加班，自知之甚詳；而

    被告於每月既已提供月報表供原告確認（含所載之加班事實

    及時數），並據以發給薪資，堪認被告所舉事證已足以做為

    出勤紀錄之反對證據。從而，原告於事後再以囿於公司文化

    氛圍等因素而未能提出加班申請等語，並無可採。

　⒊況⑴證人王煜光另證稱：被告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班是上午

    8點至5點半、晚班是中午12點至晚上9點半，中間休息1個半

    小時，員工分成正職與計時人員，工作內容一樣，時間有重

    疊，正職人員是每天上班，計時人員是預排班，依照班表上

    班，上班時數較短；早班計時人員是輔助正職人員工作、晚

    班計時人員就會做正職人員下班後的工作，計時人員是協助

    正常工作，並非協助加班時間。此外，正職人員工作都可以

    在正常工時內完成等語（本院卷二第21至25頁、第23頁），

    ⑵另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基本上員工都是正常上

    下班，不加班，旺季或店務繁忙時，若貨未盤完可以明天再

    盤或登打數字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⑶是依證人前開證

    述，被告員工加班情形並非常見，被告亦有以正職及計時人

    員配合方式因應，則原告主張：時常需要加班，尚非有據。

    ⑷至原告固另主張：曾提出加班申請遭拒絕等語，然原告並

    未舉證以為其佐。參以原告曾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加班申請

    並經被告同意，則有出勤異動申請單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

    321至322頁），益徵原告主張曾申請加班遭駁回，尚非可採

    。　　

　4.原告固又主張被告並未關燈或驅離原告，容任原告停留公司

    ，堪認有受領原告所提供勞務之意等語。然查：⑴①證人王煜

    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擔任畜產部副組長期間工作內容

    包含填寫生產履歷，不清楚原告有否因為填寫前開履歷而加

    班，有看過原告下班時間還待在作業室裡面，但不知道原告

    在做什麼事等語（本院卷二第27頁），②證人謝清慧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是同事，在收東西下班時，正要離開

    時經常看到原告於下班後仍留在公益店內坐在電腦桌前，我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我有問他大家都下班了、作業室電燈也

    關掉了、你怎麼還不下班，他回我一句他在等他老婆下班。

    他老婆在公益路，他太太經常到店內跟他一起下班等語（本

    院卷二第39頁），則原告留置於被告是否乃進行對被告提供

    勞務之行為，實屬未明。⑵此外，證人王煜光證稱：被告是

    營業場所，若員工正常下班時間到後仍留在公司，被告不會

    、也無法將員工驅離工作場所，或以關掉燈光、空調方式促

    請員工離開等語（本院卷二第30頁），既然原告因賣場性質

    而無法以關燈或驅離員工方式令員工於正常上班時間後離去

    ，則原告主張：被告關燈或驅離原告即有受領勞務之意，仍

    非有據。⑶再者，原告復未另行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加班，

    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僅憑原

    告之出勤紀錄有逾時之情形，即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甚明。

    　　

　⒋準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延長工時為被告提供勞務之情形

    ，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㈤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終止原因及依據為何？　

　1.原告得否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⑴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

    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

    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主張原告原任職於被告臺中公益店，然被告前於111年7月2

    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

    月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中心，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

    活之利益，造成原告通勤之負擔，且原告薪資亦有減少，要

    屬不合法之調職等語，原告自得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業已於

    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至臺中公益店，且原告並未係以被

    告違反勞工法令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然被告並未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之，自不得據

    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

　⑶次查原告於111年10月4日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㈢）然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原告至遲應於違法調職之

    末日即111年8月31日起30日內即同年9月30日前對被告為終

    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本件原告固於111年9月19日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原告乃於同年10月4日方以被告違法

    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頁），是原

    告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30日之終止期間，則原

    告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

    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有據。

　⒉原告於10月4日是否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

    約？所為終止是否合法？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查「勞方認為資方調動不當及

    勞方主張第3點至第7點，故以勞基法第14條1項6款終止勞動

    契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7頁），

    堪認雖原告固僅引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契

    約之法律依據，然原告並非具勞動法專業、既於申請事由欄

    已主張被告給付之111年7至8月薪資有短少、未給付延長工

    時及特別休假工資等情事，則縱原告未引用相應之法條，亦

    堪認除違法調職外，原告亦以前開事由為終止勞動契約之理

    由，而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日特休未休工資、另被告給付予

    原告之111年7至8月薪資亦有短少，業如前述，則原告主張

    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有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屬有據。準此，堪認兩造勞

    動契約業經原告於是日依照前開規定而終止。被告抗辯：原

    告於是日未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並非可採。

　㈥茲就原告各項請求說明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

    ，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

    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

    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

    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如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原告依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8月31日合法終止

    ，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契約終止

    之日止工作年資之資遣費。而原告終止契約之日前六個月平

    均薪資為34,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

    另原告以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契約，業如前述，則原

    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99,380元（計算

    式：34500×2×317/360＝99380，資遣費計算表見本院卷二第1

    05頁）。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2.原告請求被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⑴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

    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

    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

    明書。

　⑵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0月4日合法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

    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原告依前揭規定請

    求被告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

    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

    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

    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24之1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乃月薪制，然被

    告於111年7至9月未給付足額工資予原告，業如前述，而原

    告於111年6月正常工作時間領取之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

    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5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

    原告特休未休工資12,650元(計算式：34500÷30×11=12650)

    ，即屬可採。

　4.原告請求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差額部分

　　查被告給付原告之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有短少，業

    如前述，而原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

    在卷可參，然被告於111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

    ，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

    應為17,250元，然被告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

    0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就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再給

    付原告薪資11,250元，即屬可取。

　5.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

    延長工時之行為，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

    工資，尚非有據，並非可採。　

　6.準此，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23,280元(計算式：99380+12650+

    11250＝123280），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之47,15

    8元，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原告76,122元（計算式：00000

    0-00000＝76122），即屬可採。

五、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

    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

    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資遣費，核屬有確定期

    限之債務，其中薪資應每月足額給付、另資遣費則應於契約

    終止時發給，然原告請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利息起算日

    ，並未逾前開規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7月26日達

    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

    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6,1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

    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0號

原      告  何政鴻  

訴訟代理人  何立斌律師

被      告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明達  

訴訟代理人  馮鉦喻律師

複  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6,122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6,1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

　1.原告自民國106年1月1日受僱被告，擔任被告臺中公益店畜產部職員，107年1月1日於臺中崇德店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07年6月1日於公益店擔任畜產部職員，107年起於公益店畜產部副組長。其後，被告竟未經原告同意，先於111年7月2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月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中心，嗣於111年9月1日始將原告調回至臺中公益店。此外，原告薪資每月達新台幣（下同）35,000元，然被告竟於111年7月片面調降原告薪資為30,000元，其後雖於111年9月1日雖將原告調職回公益店，然並未恢復原告副組長職務及薪資。

　2.被告逕將原告自臺中調職至彰化，未考慮原告家庭生活利益，造成原告通勤路途與時間增加，且未給予必要協助，甚且調降原告薪資，顯屬不利益變更，其後雖將原告調職回臺中公益店，然並未回復原告之薪資及職級，業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

　3.此外，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並未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且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給付原告，另被告給付原告之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工資亦有短少。

　4.其後，經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因兩造未有共識而未成立；原告並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當日，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及以被告給付原告之7至9月薪資、延長工時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均有短少為由，併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理由；則兩造勞動契約已於是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終止，被告嗣後再以原告連續3日曠職為由，再次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自非有理。

  5.為此，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

   ⑴資遣費：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止任職被告，年資5年9月，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99,584元。

   ⑵薪資差額：原告於111年6月薪資為34,500元，然被告於111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0元，是被告就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應再給付原告共11,250元。 

   ⑶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尚有11日特休未休工資未經被告給付予原告，被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共12,837元予原告。

   ⑷延長工時工資：原告任職期間因業務繁忙，時常需加班完成工作，依據原告任職任職期間之出勤紀錄統計結果，被告應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共439,705元。

   ⑸非自願離職證明，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被告依照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自應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原告。　

　   此外，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之47,158元，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18,509元。　 

　 ㈡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518,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開具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3.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

　1.被告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原告於111年7月至同年8月31日在被告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任職，屬短暫支援性質，加以被告已於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原工作地點即被告臺中公益店，是被告實無對原告違法調職之情事。  

  2.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⑴原告固主張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以被告於111年7月21日對原告違法調動，且給付被告之111年7、8月薪資有短少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原告主張終止契約之時間業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所為終止並非合法。

　⑵原告固於本案起訴時另以其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之第3至5點理由已說明被告因給付之工資有短少、未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及特休未休工資等情構成原告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故原告當時亦已依勞基法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然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乃針對確定發生之薪資債權為規範，對尚未發生或不確定之工資請求，則應受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拘束，而原告前開主張，均屬尚未發生或不確定之薪資債權，應適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則原告主張業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有據。

　⑶況被告已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未足之薪資共47,158元，原告既未於被告給付前開款項前行使終止權，則原告原有陷於生活困難之危險已不存在，被告短支薪資之瑕疵業經治癒，則原告再以被告短支111年7至9月薪資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非有據。

　3.被告並未積欠原告延長工時工資：

　⑴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106年1月至111年10月延長工時工資，然原告係於111年10月申請調解，則106年10月前之延長工資請求權業已罹於5年時效。

　⑵此外，雇主因經營管理之需，自得與勞工約定加班費請領程序，而依照兩造工作規則第23條約定，就加班之認定，約定採申請制，公益店店長亦有對員工宣導，且原告前曾依此程序提出加班申請，加以被告每月依照考勤表製作出勤紀錄供員工確認，若有錯誤亦得更正，並據以發放薪資，則原告是否有延長工時之情形，當以經原告確認之出勤紀錄為準，原告主張提早或逾時停留公司乃勞工片面之延長工時，自不得再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4.原告不得請求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於111年9月16日起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12年2月1日回任，然迄未到職，業已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前經被告於112年11月16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受僱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畜產部職員，107年1月1日起於崇德分公司，擔任畜產部副組長，107 年6月1日起於公益店畜產部職員，107年8月5日轉任副組長，並於111年7月21日調至彰化食研中心，111年8月1日調至彰化物流中心，9 月1日調至公益店。

　㈡原告於111年9月16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迄今並未復工。

　㈢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以原告曠工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於112年11月16日收悉。

　㈤被告於112年3月1日匯款47,158元予原告。

　㈥原告於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共32日，於本件請求11日。

　㈦離職前六個月每月平均薪資為34,500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有否違法調職？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

　2.查⑴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1年7月21日至同年8月3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及食研中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而原告住所與被告公益店行車距離約6公里、然原告住所至彰化物流或食研中心距離則近28公里，有Google Map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99至103頁），此外，原告於111年7至8月僅領取30,000元薪資，較之於111年6月領取34,500元薪資少，另有薪資單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5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考慮原告及其家庭生活之不利益，致受有通勤及薪資之損失，並非無憑。⑵被告另主張有提供油資補貼等語，惟被告提供之油資補貼僅數百元，有被告提出之業務開車行程申報表、統一發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93至495頁），則加計油資補貼後，原告之薪資未有增加，且仍低於調職前領得之薪資，則被告此部分抗辯，無從據為合法調職之依據。⑶此外，被告就對原告調職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乙節，則未另舉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被告乃違法調職，即屬可採。

　㈡原告取得之111年7至9月15日期間薪資是否有短少？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1年7至9月以每月3萬元標準給薪，然原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456至45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給付薪資有短少，即屬可採。

　㈢原告是否未取得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尚有11日特別休假未休，有特休統計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85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另原告於111年10月4日終止勞動契約（詳下述㈤⒉），然被告係於112年3月1日方另匯款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亦屬有據。

　㈣原告是否未取得延長工時工資

　⒈按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屬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雇主有提出之義務，此參勞動事件法第35條立法理由可明。又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以：「…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因此，出勤紀錄固可為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然非不可以反證推翻之。

　⒉經查：

　⑴「本公司依第22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被告工作規則第23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9頁）。

　⑵證人即被告人事課課長陳郁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6年11月起任職被告公司，擔任人事課長，負責薪資、考勤事項，被告立有工作規則，關於員工加班部分規定於第23條，需要填寫申請表並經主管簽核，送人事課每月結算，並印出週報表請員工、組長簽名確認「時數、遲到、曠職、出勤問題」後，再由人事課登錄到考勤系統以計算薪資，若有錯誤，會由員工直接修正於報表，並由人事課再修正到考勤系統，任職期間未曾見聞有組長拒絕簽核加班申請單，原告本人及公益店店長王煜光均有提交加班單過等語（本院卷二第9至17頁）。

　⑶證人即被告店長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員工偶爾會需要加班，可以向被告提出加班單提報給總公司申請加班費，儘量當天填寫，我有向員工宣導加班流程；原告任職期間有填過加班申請單，我都有許可並呈報給總公司；週報表每個月確認，由員工確認上班時數、出勤天數、休假天數是否正確，若有錯誤會調打卡紀錄請公司修正等語（本院卷二第22至25、第29頁）。

　⑷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被告生鮮組組長，於被告任職2、30年，每個月都會收到週報表，由個人確認其上班之打卡紀錄、日數統計，若有錯誤會向店長、人事反應，故上面會有校對章，任職期間從未看過被告不准請假、不准加班或不發給加班費之情形等語（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

　⑸此外，「請修改右側的時數（遲到、曠職等結果），並修正左側出勤問題（行事曆、班別不對，或上班時間等四格時間有缺），是關您薪資，請要確認清楚」、「津貼：H」、「加班①：H」、「加班②：H」，有被告月報表附卷可參，且原告本人前亦有申報加班之紀錄，亦有月報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83頁），足見被告為落實員工出勤紀錄中有無加班之確實性，已建制申報加班及確認加班時數程序，並督促員工申請加班。原告既曾依此程序申請加班，自知之甚詳；而被告於每月既已提供月報表供原告確認（含所載之加班事實及時數），並據以發給薪資，堪認被告所舉事證已足以做為出勤紀錄之反對證據。從而，原告於事後再以囿於公司文化氛圍等因素而未能提出加班申請等語，並無可採。

　⒊況⑴證人王煜光另證稱：被告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班是上午8點至5點半、晚班是中午12點至晚上9點半，中間休息1個半小時，員工分成正職與計時人員，工作內容一樣，時間有重疊，正職人員是每天上班，計時人員是預排班，依照班表上班，上班時數較短；早班計時人員是輔助正職人員工作、晚班計時人員就會做正職人員下班後的工作，計時人員是協助正常工作，並非協助加班時間。此外，正職人員工作都可以在正常工時內完成等語（本院卷二第21至25頁、第23頁），⑵另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基本上員工都是正常上下班，不加班，旺季或店務繁忙時，若貨未盤完可以明天再盤或登打數字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⑶是依證人前開證述，被告員工加班情形並非常見，被告亦有以正職及計時人員配合方式因應，則原告主張：時常需要加班，尚非有據。⑷至原告固另主張：曾提出加班申請遭拒絕等語，然原告並未舉證以為其佐。參以原告曾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加班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則有出勤異動申請單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21至322頁），益徵原告主張曾申請加班遭駁回，尚非可採。　　

　4.原告固又主張被告並未關燈或驅離原告，容任原告停留公司，堪認有受領原告所提供勞務之意等語。然查：⑴①證人王煜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擔任畜產部副組長期間工作內容包含填寫生產履歷，不清楚原告有否因為填寫前開履歷而加班，有看過原告下班時間還待在作業室裡面，但不知道原告在做什麼事等語（本院卷二第27頁），②證人謝清慧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原告是同事，在收東西下班時，正要離開時經常看到原告於下班後仍留在公益店內坐在電腦桌前，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我有問他大家都下班了、作業室電燈也關掉了、你怎麼還不下班，他回我一句他在等他老婆下班。他老婆在公益路，他太太經常到店內跟他一起下班等語（本院卷二第39頁），則原告留置於被告是否乃進行對被告提供勞務之行為，實屬未明。⑵此外，證人王煜光證稱：被告是營業場所，若員工正常下班時間到後仍留在公司，被告不會、也無法將員工驅離工作場所，或以關掉燈光、空調方式促請員工離開等語（本院卷二第30頁），既然原告因賣場性質而無法以關燈或驅離員工方式令員工於正常上班時間後離去，則原告主張：被告關燈或驅離原告即有受領勞務之意，仍非有據。⑶再者，原告復未另行舉證其於本件主張之加班，係在被告指揮下執行職務或經被告同意而為，自無從僅憑原告之出勤紀錄有逾時之情形，即認原告有加班之事實甚明。　　

　⒋準此，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延長工時為被告提供勞務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㈤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終止原因及依據為何？　

　1.原告得否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⑴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主張原告原任職於被告臺中公益店，然被告前於111年7月2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調職至彰化食研中心，又於同年8月1日將原告調職至彰化物流中心，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活之利益，造成原告通勤之負擔，且原告薪資亦有減少，要屬不合法之調職等語，原告自得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業已於111年9月1日將原告調回至臺中公益店，且原告並未係以被告違反勞工法令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並未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之，自不得據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

　⑶次查原告於111年10月4日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然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原告至遲應於違法調職之末日即111年8月31日起30日內即同年9月30日前對被告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本件原告固於111年9月1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然原告乃於同年10月4日方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頁），是原告已逾越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30日之終止期間，則原告以被告違法調職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有據。

　⒉原告於10月4日是否有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所為終止是否合法？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查「勞方認為資方調動不當及勞方主張第3點至第7點，故以勞基法第14條1項6款終止勞動契約」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7頁），堪認雖原告固僅引用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契約之法律依據，然原告並非具勞動法專業、既於申請事由欄已主張被告給付之111年7至8月薪資有短少、未給付延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工資等情事，則縱原告未引用相應之法條，亦堪認除違法調職外，原告亦以前開事由為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而被告並未給付原告11日特休未休工資、另被告給付予原告之111年7至8月薪資亦有短少，業如前述，則原告主張於111年10月4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有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亦屬有據。準此，堪認兩造勞動契約業經原告於是日依照前開規定而終止。被告抗辯：原告於是日未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非可採。

　㈥茲就原告各項請求說明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如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1年8月31日合法終止，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4日契約終止之日止工作年資之資遣費。而原告終止契約之日前六個月平均薪資為34,50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另原告以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兩造契約，業如前述，則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99,380元（計算式：34500×2×317/360＝99380，資遣費計算表見本院卷二第105頁）。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2.原告請求被告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⑴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⑵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0月4日合法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查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之1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乃月薪制，然被告於111年7至9月未給付足額工資予原告，業如前述，而原告於111年6月正常工作時間領取之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5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12,650元(計算式：34500÷30×11=12650)，即屬可採。

　4.原告請求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差額部分

　　查被告給付原告之111年7月1日至至9月15日薪資有短少，業如前述，而原告於111年6月領取薪資為34,500元，有薪資單在卷可參，然被告於111年7、8月僅給付原告每月30,000元，共短支原告薪資9,000元；另原告於111年9月1至15日薪資應為17,250元，然被告僅給付15,000元，短支原告薪資2,250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就111年7月1日至9月15日薪資再給付原告薪資11,250元，即屬可取。

　5.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有延長工時之行為，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尚非有據，並非可採。　

　6.準此，被告應再給付原告123,280元(計算式：99380+12650+11250＝123280），扣除被告於112年3月1日給付原告之47,158元，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原告76,122元（計算式：000000-00000＝76122），即屬可採。

五、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資遣費，核屬有確定期限之債務，其中薪資應每月足額給付、另資遣費則應於契約終止時發給，然原告請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利息起算日，並未逾前開規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7月26日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2項、第38條第4項、就保法第11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6,1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